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七丰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源证券”或“保荐机构”）担任七丰

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七丰精工”或“公司”）向不特定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七丰精工关联交易出具核查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为提高资产利用率及满足业务发展和合作需要，保障员工住宿需求，七丰精

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浙江汉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浙江汉诺威”）租赁位于海盐县望海街道精工路 197号的员工宿舍及部分

设备，租赁期限为 12个月（2025年 5月 19日至 2026年 5月 18日），合计关联

交易总金额为 200.00万元（含税）。

因公司原租赁的厂房及配套宿舍区域进行规划变更，为保证公司正常运营及

团队稳定性，保障业务连续开展、留存核心员工，拟向海盐一周商业开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海盐一周商业”）购买及租赁部分商品房用于员工居住，购买及

租赁建筑面积共计 4,756.23平方米，预计成交金额为 1,988.89万元，具体内容以

最终签署的合同及租赁协议为准。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海盐一周商业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长安北路 1921号长安商业广场

122室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1年 10月 13日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黄涛

实际控制人：陈跃忠

注册资本：30,000,000.00元

实缴资本：30,000,000.00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住房租赁

关联关系：实际控制人陈跃忠控制的企业

财务状况：

截止 2025 年 6 月 30 日，海盐一周商业开发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196,740,800.63 元，净资产为 29,686,447.13 元， 2025 年 1- 6 月营业收入为

17,411,486.08元，净利润为 72,738.41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浙江汉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望海街道盐东区精工路 3号

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24年 9月 3日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吴晓荣

实际控制人：吴晓荣

注册资本：110,000,000.00元

实缴资本：84,464,400.00元

主营业务：新材料技术研发；合成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金属表面

处理及热处理加工；紧固件销售；通用零部件制造；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机

械零件、零部件加工；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塑料制品制造；塑

料制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高品质特种钢铁材料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关联关系：联营企业

财务状况：

截止 2025年 6月 30日，浙江汉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81,708,685.07元，净资产为 84,291,882.47元，2025年 1-6月营业收入为

238,095.24元，净利润为-173,264.90元（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信用情况：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与浙江汉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海盐一周商业开发有限公司所进行的关

联交易以自愿、平等、互惠互利、公允的原则进行，双方在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

格的基础上协商定价，不偏离市场独立第三方提供同类产品或服务的价格或收费

标准，且公司保留向其他第三方选择的权利。

（二）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公司向关联方购买固定资产、租赁厂房及设备的定价原则遵循市场公允价格，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

到影响。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与浙江汉诺威新材料有限公司、海盐一周商业开发有限公司发生的关联

交易遵循市场公允原则，合理定价，交易的决策按照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公司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公司独立性产生影响。

五、本次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情况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补充确认租赁部分厂房及设备的议案》《关于公司购买及

租赁一周商业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3票，反对票 0票，

弃权票 0票。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补充确认租赁部分厂房及设备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票 7票，

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公司已于 2025年 10月 29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公司购买及租赁一周商业商品房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票 4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关联董事陈跃忠、蔡学群、蔡大胜回避表决。

结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该议案

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七丰精工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决策程序合

法有效，并遵循市场化定价原则，未损害其他股东的利益；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

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审议通过，符合《北京证券交易所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

理细则》《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监管办法（试行）》《北京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综上，保荐机构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本页无正文，为《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七丰精工科技股份公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

贺 勃 吴 坷

开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